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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談概論

現況說明

社會局楊專委已詳細闡述整體現況。

案例與困境

提出八個實際案例及其面臨的問題。

倫理困境

許多案例涉及倫理困境，缺乏普遍認可的最佳解決方案。

本次焦點

提供兩種本質分析及面對困境的兩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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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職務範圍類別 涉及醫療養護層度 關懷力 溝通調解力

壹、監護—照顧機構轉換 生活照護 一般醫療行政 Ｖ Ｖ

貳、監護個案醫療決策 健康醫療 醫療決策 Ｖ Ｖ

參、監護個案之醫療決策、監護權 健康醫療 醫療決策、監護權 Ｖ Ｖ

肆、輔助個案積欠銀行費用 財務管理 無 Ｖ Ｖ

伍、輔助個案不願接受輔助人協助 全部 無 Ｖ Ｖ

陸、監護宣告個案之欠費 財務管理 無 Ｖ Ｖ

柒、輔助個案疑似涉及刑事案例 法律議題 無 Ｖ Ｖ

捌、監護個案家屬溝通及財產處置 財務管理 無 Ｖ Ｖ 4



二、醫療決定本質

醫療照顧強度 適用法規 代理決定規定

一般醫療 醫療法 監護人可代為同意

重大手術 民法監護規定 監護人需尊重本人

意願

維生醫療 病人自主權利法 預立醫療決定優先

安寧緩和醫療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監護規定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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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顧強度類型與代理規定

法律規定 事項 規定 例外 效果

民法 一般醫療行政：
掛號、繳費及領藥等

監護宣告：無行為能力
輔助宣告：列舉行為應經輔助人同
意

日常生活所必需
由代理人為之
本人加輔助人

醫療法

病人自主權利法

一般醫療行為 告知

告知病情等資訊：無行為能力人、
限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告之人
或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時；

受輔助宣告或監護宣告
醫療委任代理人當然解
任

適當方式告知本人及關係人

病人自主權利 侵入性醫療，重大手
術、麻醉或治療

監護宣告：無行為能力

輔助宣告

關係人

本人加關係人

醫療法、人體研究法

人體資料庫管理條例

再生醫療法(治劑條例)

實驗性質醫療

人體資料庫 有行為能力者成人 特定資料庫除外 未滿七歲或受監護宣告，應取得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滿七歲以上或受輔助宣告，
應取得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再生
醫療加經公證書面，加監護人、輔助人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無相關規定 6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無相關規定

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20 號委員提案第 10033124 號，提出修
法動議如下，但無結果

 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而無最近親屬或最近親屬無法聯繫者，由其監護人或輔助人出具同意書代替
之。無最近親屬、監護人或輔助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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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病人自主權利法之別

三大不同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自主權利法

理論基礎
不同

1. 保障末期病人的善終權益。
2. 病人簽具意願書，亦可由最近親屬簽具同
意書為之(但實務上多由親屬為之)

1. 保障每個人的人格尊嚴、自主與善終權利，
僅心智能力健全者可自己做成決定。
2. 以病人為核心，保障其知情、選擇與決定
權。
3. 搭配各種程序保障機制：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ACP)、預立醫療決定(AD)、醫療委任代
理人。

適用對象
不同

1.末期病人only 1.末期病人
2.不可逆轉昏迷
3.永久植物人
4.極重度失智
5.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的重症

適用範圍
不同

1.心肺復甦術
2.只能延長頻死過程的【維生醫療】

1.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施：
心肺復甦術、機械式維生系統、血液製品，
為特定疾病而設之專門治療、重度感染時所
給予之抗生素等。
2.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8



Q:意定監護跟預立醫療決定書有什麼不同?

 預立醫療決定書是為避免自己陷入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等情況，無法自行表達醫療意願，
因此預先註記自己的醫療決定，表達是否願意接受維生治療。

 預立醫療決定時還可以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在病人無法表達醫療意願時，代理病人聽取醫療告知
並依預立醫療決定書內容代為表達病人的意願。

 在沒有選任醫療委任代理人的情況下，監護人對於侵入性手術等重大醫療行為也有同意權，且監護
期間的一般非重大的醫療行為，原則上也會由監護人負責處理，而不屬於預立醫療決定書的範圍。

 也就是涉及重大醫療行為或重大醫療決定時，並非監護人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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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醫療決定本質：

 監護或輔助宣告時，監護人或輔助人需注意當事人之醫療權益包括保護與保障兩方面如上。

 涉及重大醫療行為或決定時以預立醫療決定優先

 此外，於醫療爭議調解或訴訟若獲得和解或賠償金時，因為無法金錢上的自理，如何確保當事人權
益不致於受損是額外必須注意的加以考量，特別是在調解和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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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困境本質

矛盾

衝突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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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中心問題導向（PCPO）vs.

關懷式調解：案主中心需求導向（CCNO）、支持、成長

12Collaboration



四、面對困境所需能力-關懷式調解
CSM(caring style mediation)

關懷力

溝通調
解力

關懷式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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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心力交瘁
難題困頓

負面能量消耗

當

務

之

急

推動同儕支援（調解） 中立不評價14



關懷式調解之推動

 團隊努力：CDPET推廣會（認證-衛福部關
懷服務績優團體特優獎、個人獎（三位成員
獲獎））

 學校課程：輔仁社科院跨領域學程、輔英醫
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畢業技能課程

 繼續教育：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相關課程、其
他醫預法相關課程（醫院、衛生局等）、金
融服務等課程

 新書出版：關懷式調解理論與運用兩冊（博
士論文強化加上團隊實務案例及運用）

cdp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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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敬請指教

我們的資料敬請上CDPET網站參考

cdpet.tahm@gmail.com

www.facebook.com/CDPET

www.cdpet.org

Youtube 頻道：CDPET 溝通關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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